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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新华解码

新华社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进
行了全方位部署，其中专门提出

“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
安排”。

在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的当
下，原始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核心竞
争力。近年来，国有企业把科技创
新作为“头号任务”，企业科技创新
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十三五”期间，
中 央 企 业 研 发 投 入 年 均 增 长
14.5％，在量子信息、类脑智能等领
域建设 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深入
实施“加强应用基础研究”等11个专
项行动。

以改革之火点燃创新引擎，一
批重大科技成果惊艳亮相：“嫦娥”
揽月、“天和”驻空、“天问”探火、“奋
斗者”号探万米深海……但同时也
应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现在我
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把原始创

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关键核心 技 术 要 不 来 、买 不
来、讨不来，科技原始创新等不得、
拖不得、慢不得。围绕加快健全有
利于原始创新的制度安排，国务院
国资委主任张玉卓在近日举行的
中央企业负责人研讨班上，明确了
未来一系列重点工作——

支持国有企业更大范围、更高
层次、更深程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
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
务；紧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
聚焦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加大投
入、加紧布局，建立企业研发准备
金制度，完善多元化资金投入机
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科技问
题；建设一批高水平中试验证平
台，让中央企业成为自主创新产品
的友好市场……

业内人士指出，上述举措瞄准
高质量的科技供给、高能级的研发
平台、高效率的产业融合，在集聚创
新要素、深化创新协同、促进成果转

化等方面发力，进一步健全了相关
制度安排，将有助于国有企业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创新制胜，关键靠人。清华大
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究主
任周丽莎表示，推进原始创新，需要
营造优质的创新生态，培养造就战
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
创新团队，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
国工匠、高技能人才，让国有企业成
为各类优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竞相
迸发的沃土。

“我们将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
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打通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双向交流通
道。”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下一步，国务院国资委
一方面将健全支持原始创新的出资
人政策，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
革，以创新创造为导向，灵活开展多
种形式的中长期激励；另一方面将
根据科研工作不确定性高的特点，
做实做细合规免责机制，保护创新
积极性、激发创新活力。

推进原始创新
国有企业如何健全制度安排？

新华社电 8 月 15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互致贺电，庆祝
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西同为发
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是志
同道合的好朋友、携手前行的好伙
伴。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国际风
云如何变幻，两国关系始终保持稳定

发展，全局性、战略性、全球性影响日
益突出，在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的
同时，也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
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去年卢拉总统成功
访华，我们就引领和开辟新时代中巴
关系新未来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
巴方以中巴建交 50周年为新起点，持

续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双方
各领域交流合作，赋予中巴关系新的
时代内涵，携手推动构建中巴命运共
同体。

卢拉表示，半个世纪以来，巴中友
谊不断加强，合作日益多元。当前，两
国在多领域、各层级保持合作，共同建
设更加繁荣、和平和公正的世界。巴中

关系对于构建多极秩序和更加公正有
效的全球治理日益重要，对于两国和世
界的稳定和可预见性发挥了支撑作
用。两国关系的下一个 50年，我们将
并肩开辟新道路，构建命运与共的光明
未来。

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同巴西副
总统阿尔克明互致贺电。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就中巴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携手推动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电 国家税务总局 15 日发布
《关于进一步便利纳税人跨区迁移 服务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通知》，从“优化事
前提醒”“提速事中办理”“完善事后服务”
全环节推出系列举措，进一步便利纳税人
跨区迁移。据了解，该通知自 9月 1日起
执行。

在“优化事前提醒”方面，通知提出，
要主动推送办理指引。税务机关将加强
与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信息共享，根据市场
监管部门共享的跨区住所变更登记信息，
通过电子税务局等渠道主动向纳税人推
送跨区迁移涉税事项办理指引，提醒纳税
人查询办理未办结涉税事项。

在“提速事中办理”方面，通知提出，
一方面，要优化未结事项办理；另一方面，
要简化发票使用手续。对使用全面数字
化的电子发票的纳税人，信息系统自动将
其发票额度转至迁入地。纳税人使用税
控设备的，在省内迁移时，可线上变更税
控设备信息，无需在迁出地税务机关缴
销税控设备；在跨省迁移时，可线上远程
注销税控设备，直接向迁入地税务机关
领用税控设备，或使用全面数字化的电
子发票。

同时，要分类处理涉税风险。纳税人
存在未完成风险任务的，税务机关对低风
险的即时办理迁移手续，将风险任务推送
至迁入地税务机关继续处理；税务机关对
中、高风险的按规定限时完成风险应对，
及时办理迁移手续。此外，要优化退税办
理环节。纳税人存在多缴税款的，信息系
统自动提醒办理退税，对选择在迁移前办
理退税的，税务机关应限时办理；对选择
暂不退税的，税务机关辅导纳税人在迁移
后办理退税。

在“完善事后服务”方面，通知明确，要
持续跟踪辅导。迁入地税务机关要提供“一
站式”迁入服务，保障纳税人纳税信用级别、
发票额度、预缴税款、所得税亏损弥补、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资格、未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等权益和资质得以延续，并及时辅导纳税人
办理迁移前未办结的涉税事项。

通知强调，各级税务机关要依法发挥
税收职能作用，持续优化纳税人跨区迁移
服务，坚决抵制地方保护主义，严禁协助
阻拦纳税人正常迁移，严禁违规发起风险
任务阻断纳税人迁移，严禁额外增设条件
门槛阻碍纳税人迁移。对于违规阻碍纳
税人跨区迁移的文件和要求，一律不得执
行。对纳税人跨区迁移违规设置障碍的
税务机关及相关责任人员，将依规依纪严
肃处理。

便利纳税人跨区迁移
国家税务总局9月1日起
施行系列新规

图为8月15日，“新申洋”轮在钦州港30万吨级原油码头卸油。
8月13日，载运约26.3万吨原油的“新申洋”轮重载进靠钦州港30万吨级原油码头，开始了为期约4天的卸油作

业。这是该码头投入使用以来首次接卸吃水达到20米的超大型油轮（VLCC）。“新申洋”轮总长332.9米，型宽60米，型
深29.8米，属于当前国际海上原油运输的主力VLCC船型。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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